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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luding observations on the initial report of Macao, China



Addendum



Information received from Macao, China on follow-up to the concluding observations*
[Date received: 5 April 2017]


Paragraph 7.



回覆：
1. 澳門特區認同人權事務委員會(委員會)開展的工作，並歡迎委員會就澳門特區執行《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公約》)提供的所有寶貴和建設性意見。
2. 在不妨礙之前已向委員會提供資料的情況下，必須強調澳門特區在中國“一國兩制”政策框架內的獨特法律地位。1999年12月20日，中國恢復對澳門行使主權，並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和第六十二條第十三項的規定設立澳門特區。
3. 1993年3月3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基本法》。《基本法》就澳門特區選舉制度的規則做出規定，包括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選舉制度。
4. 此外，《基本法》第一百四十四條規定，“本法的修改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本法的修改提案權屬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國務院和澳門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的修改議案，須經澳門特別行政區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三分之二多數、澳門特別行政區立法會全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和澳門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同意後，交由澳門特別行政區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代表團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出。本法的修改議案在列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議程前、先由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研究並提出意見。本法的任何修改，均不得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澳門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相抵觸。”
5. 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管理外交和國防事務(《基本法》第十三條和第十四條)。鑑於《公約》只約束主權國家，因此，中國通知聯合國秘書長，表示自1999年12月20日起，《公約》適用於澳門特區的有關規定通過澳門特區的法律予以實施，《公約》當事方的國際權利和義務將由中國政府承擔。
6. 當時，中國對《公約》第二十五條（乙）項在澳門特區的適用作出保留，並明確提及，根據澳門特區《基本法》和中葡的雙邊協定所確定的由選舉產生機構的組成及其成員的選擇與選舉方式。
7. 同樣重要的是，應注意《公約》既不禁止保留，亦不對保留施加任何種類的限制。另外，中國通知作出保留時，沒有締約國表示反對(《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十九條和第二十條)。
8. 此外，中國作出的保留內容與葡萄牙政府於1992年將《公約》伸延至澳門適用時提出的，沒有很大差別。事實上，葡萄牙議會第41/92號決議是關於對公約第二十五條（乙）項的保留，決定相關條款不適用於澳門。按照《葡萄牙共和國憲法》、《澳門組織章程》和《聯合聲明》的規定，確定由選舉產生機構的組成及其成員的選擇與選舉方式。
9. 根據《基本法》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對《基本法》的有關解釋，以及做出的有關決定，澳門特區一直逐步完善其選舉制度，穩步推進民主政治發展。最後，應注意，在單一制和中國主權不可分割的框架內，澳門特區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不應忽視澳門特區的非主權地位。
Paragraph 11: 
回覆：
10. 澳門特區與內地之間的《移交逃犯安排》屬於中國內部不同司法區域間的司法合作安排，不同於國與國之間的引渡合作，不涉及《公約》有關規定的適用問題。澳門特區在遵循“一國兩制”的原則下，自2015年2月起與中國內地正式開展《移交逃犯安排》的磋商。目前，雙方已就上述安排的具體條款進行了數輪磋商會議，並已就安排的內容達成了基本共識。
11. 雙方現正就若干問題進行研究，並一直保持緊密溝通，以期在尊重不同法律制度具備不同特點的前提下，就安排的內容達致最終共識。
Paragraph 17: 
回覆：
為保障外地僱員的勞動權益而採取的措施
12. 勞工事務局在履行勞動監察職責方面，持續採取積極措施，包括進行具預防性的事前勞動監察，以保障僱員，包括外地僱員的勞動權益。
13. 除日常勞動監察外，亦採取具預防性的事前勞動監察，派員到各地盤進行巡查，並要求僱主提供資料，以主動方式監察僱主對勞動法例的遵守情況，包括其向外地僱員支付工資的情況。而在進行預防性巡查期間，會收集僱員的相關資料，包括：勞動合同、糧單、過戶記錄和出勤記錄等。
14. 同時，勞工事務局也採取“送服務上門”措施，為建築地盤分判商及外地僱員進行退場講解會，講解外地僱員離職時涉及的勞動權益。
15. 此外，為加強外地僱員在澳門特別行政區工作權益的認識，勞工事務局與中資職介所協會自2015年8月起合辦培訓課程，派員為中國內地來澳工作的建築僱員講解工作權利、義務和保障，包括外地僱員的工資權益等法律規定。在2015年8月至2016年12月期間，共舉行了145班課程，學員人數共16,404人次。
16. 另一方面，為加強僱主僱員對勞動權益的認識，勞工事務局除採取預防性的事前勞動監察外，亦積極開展多元的法律宣導。除持續與合作伙伴、社會團體舉辦不同類型的專題講解會進行法律宣導外，更採用手機應用程式(APP)、Wechat、Facebook、Youtube、巴士視頻、樓宇及商廈大堂電視等多媒體宣傳方式，讓僱主及僱員（包括外地僱員）清楚自身的勞動權益，有助於維繫和諧的勞資關係。
對職業介紹所的監管方面
17. 第32/94/M號法令《發出准照予職業介紹所之制度》第16條明確規定，禁止職業介紹所向其所登錄的求職者以安排工作為理由收取任何金額，且亦禁止其作為居間人支付僱員工資，以及禁止其從僱主實體收取扣除僱員工資的任何種類的支付。倘經調查後證實職業介紹所作出違反上述法律規定的行為，例如：向外地僱員收取中介費用或剋扣外地僱員的工資等，勞工事務局必定會依法對有關的職業介紹所作出處罰。
18. 此外，勞工事務局持續以教育和巡查模式對職業介紹所進行監察，加强力度嚴格監管其運作，包括監察職業介紹所是否存在收取外地僱員中介費用的情況。勞工事務局對職業介紹所的運作進行監察的同時，亦開展“送服務上門”的宣導工作，即場講解法律權利義務，藉此加深職業介紹所經營人對法律的認識，以達致知法守法。2016年對職業介紹所進行巡查的次數共146次，涉及的職業介紹所共有132間。
19. 除上述以教育和巡查模式對職業介紹所進行監察外，在立法方面，勞工事務局現正密切跟進修訂第32/94/M法令《發出准照予職業介紹所之制度》的立法工作。有關的修法內容主要包括：引入就業服務指導員制度、完善服務費制度、嚴格訂定職業介紹所准照的發出要件、明確禁止職業介紹所向逗留在澳門特別行政區的非本地居民（包括旅客或外地僱員）提供職業介紹服務、加強違法行為的處罰，以及設立關閉營業場所及禁止從事職業介紹所業務的附加處罰等，藉此進一步規範行業的運作，並提升職業介紹所的服務質素，以及保障服務使用者的權益，回應社會的發展需要。
· 2013年至2016年期間勞工事務局對涉及外地僱員的勞資糾紛個案情況如下：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投訴個案（宗數）
	638
	819
	1,337
	1,156

	外地僱員（人次）
	1,243
	1,834
	4,175
	2,832

	
	
	
	
	
	
	
	
	

	首10項事項
（按2016年結果排序）
	項次
	佔比
	項次
	佔比
	項次
	佔比
	項次
	佔比

	工資
	486
	12%
	938
	18%
	2,596
	19%
	1,239
	15%

	強制性假日
	327
	8%
	395
	7%
	1,496
	11%
	1,076
	13%

	週假
	374
	9%
	530
	10%
	1,671
	12%
	1,013
	12%

	超時工作補償
	514
	13%
	654
	12%
	1,515
	11%
	1,011
	12%

	年假
	187
	5%
	288
	5%
	934
	7%
	690
	8%

	解僱賠償
	308
	8%
	455
	9%
	894
	6%
	644
	8%

	停工
	199
	5%
	343
	6%
	1098
	8%
	602
	7%

	預先通知期
	315
	8%
	385
	7%
	687
	5%
	444
	5%

	住宿
	206
	5%
	440
	8%
	887
	6%
	441
	5%

	回程費用
	228
	6%
	258
	5%
	483
	3%
	249
	3%

	其他
	908
	22%
	665
	12%
	1,665
	12%
	746
	9%

	涉及總事項
（項次）
	4,052
	100%
	5,351
	100%
	13,926
	100%
	8,155
	100%

	事項處理結果
	項次
	佔比
	項次
	佔比
	項次
	佔比
	項次
	佔比

	經行政當局解決
	3,952
	98%
	5,264
	98%
	11,297
	81%
	5,645
	69%

	送交司法機關審理
	100
	2%
	77
	1%
	647
	5%
	130
	2%

	調查中
	0
	0%
	10
	0%
	1,982
	14%
	2,380
	29%


20. 如上所述，勞工事務局加強預防性的事前勞動監察，以主動方式監察僱主對勞動法例的遵守情況，並以“送服務上門”方式，為僱主及外地僱員進行退場講解會，即場講解勞動權益。
· 2013年至2016年期間勞工事務局處理涉及外地僱員被職業介紹所收取中介費用（違反第32/94/M法令第16條a項）的投訴個案情況如下：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開立個案（宗數）
	3
	0
	5
	5

	收取費用
	3
	0
	5
	5

	處理結果：
	
	
	
	

	成立並作出處罰
	0
	0
	2
	0

	不成立
	3
	0
	3
	2

	調查中
	0
	0
	0
	3


21. 2013年至2016年期間，共接獲13宗外地僱員投訴職業介紹所收取中介費用的個案。經調查後，成立的個案共有2宗，勞工事務局已依法對違法的職業介紹所作出處罰，另有8宗個案為投訴理由不成立，而餘下3宗則仍在調查中。
	*	The present document is being issued without formal edi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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